
《旅游景区玻璃栈道类设施雷电灾害防御技术

规范》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随着国内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玻璃栈道类新型游乐设

施在山岳型景区中迅速普及。此类设施因多建于高山峡谷、

地形复杂区域，且主体结构含大量金属等导电或易感应雷电

的材料，面临极高的雷电灾害风险。然而，现行雷电防护标

准未针对其结构特性、布设环境制定专项技术要求，导致防

护设计、施工、检测运维缺乏科学依据。

为填补该领域标准空白，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清

远市气象服务中心牵头提出标准编制需求，于 2023 年 5 月 4

日经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审议

通过立项，并正式组建编制工作小组，全面启动规范编制工

作。

2.参与单位

云浮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云浮市气象卫星遥感中

心）、广州市气象服务中心、韶关市气象服务中心、河源市

气象服务中心、连州市擎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气象

防灾技术服务中心、广东省气候中心、中山市防雷减灾事务

中心、清远市黄腾峡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主要工作过程



本规范编制严格遵循团体标准制定流程，历经立项筹备、

调研起草、专家咨询、修改完善四个阶段，具体过程如下：

立项筹备阶段（2023 年 3 月—2023 年 5 月）：牵头单位

联合各参与单位开展前期调研，梳理国内玻璃栈道类设施建

设及雷电灾害案例，分析现行标准不足，形成立项申请材料。

2023 年 5 月 4 日立项获批后，立即成立编制工作小组，明确

各单位职责分工及时间节点，制定详细编制工作计划。

调研起草阶段（2023 年 5 月—2024 年 9 月）：2023 年

5 月 22 日，编制工作小组赴清远牛鱼嘴原始生态风景区、黄

腾峡生态旅游区开展实地调研，重点勘察玻璃栈道类设施的

结构形式、材质特性、周边地形地貌及雷电环境，与景区运

营方、施工单位座谈交流，收集设施建设、防雷措施及运维

中存在的问题。调研结束后，在清远市气象局召开工作组首

次汇编会议，结合调研结果，确定规范框架及核心技术内容，

明确章节编制分工。各编写单位依据分工，查阅国内外相关

标准、技术文献及科研成果，结合自身专业优势起草对应章

节，形成规范初稿。2023 年 6 月—2024 年 9 月，编制小组先

后召开 5 次内部研讨会，逐章审核初稿内容，修改完善后形

成规范讨论稿。

专家咨询阶段（2024 年 10 月—2025 年 7 月）：为提升

标准科学性和严谨性，2024 年 10 月 25 日，编制工作小组邀

请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广东省气象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珠海市气象服务中心、惠州市气象局及清远市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气象、防雷、旅游监管领域专家，赴

清远古龙峡森林探险王国旅游景区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在清

远市气象局召开专家咨询会，专家们围绕规范讨论稿的技术

指标、防护措施、操作流程等内容提出 12 条修改意见。编制

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对讨论稿进行逐条修改，形成规范修订稿。

2025 年 11 月 16 日，编制工作组邀请广东省防雷减灾管理中

心、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广东省气象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等专家，对修订稿进行审核指导，针对风险等

级划分阈值、防雷设计评价指标等关键内容进一步优化，形

成《旅游景区玻璃栈道类设施雷电灾害防御技术规范（征求

意见稿）》。于 2026 年 2 月在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官

网、各参与单位官网等平台发布，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期限为 30 天，共收集意见 30 条。

修改完善阶段（2026 年 3 月—4 月）：2026 年 3 月 27

日，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对征求

意见稿进行审查。编制工作组结合审查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

行调整完善，形成《旅游景区玻璃栈道类设施雷电灾害防御

技术规范》。

二、 主要技术内容、社会意义

1. 主要技术内容框架



本标准规定了旅游景区玻璃栈道类设施雷电灾害防御

的基本要求，以及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雷电防护装置

技术要求、户外人身安全防护、雷电监测和临近预警、雷电

防护装置的检测与维护要求。各核心章节内容如下：

•范围与术语：明确规范适用于旅游景区新建、改建、扩

建及已投入使用的玻璃栈道类设施的雷电灾害防御工作。

•风险区划和评估：结合玻璃栈道类设施的结构特性和布

设环境，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分为低风险、较低风险、

中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 5 个等级），明确不同风险等级

对应的防雷分类等级。

•雷电防护装置技术要求：针对不同风险等级，提出差异

化雷电防御方案。包括接闪系统设计、引下线设计、接地系

统设计、屏蔽与等电位连接设计以及浪涌保护器选型与安装

要求。

•检测与维护：规定检测周期及检测方法，制定日常维护

细则和隐患排查流程。

2. 社会意义

填补行业标准空白，破解防护技术难题：玻璃栈道类设

施作为新型旅游设施，其雷电防护面临“结构特殊、环境复

杂、风险集中”等独特挑战，现行《旅游景区雷电灾害防御

技术规范》（QX/T 264-2015）等标准仅针对通用景区设施，

无法满足专项防护需求。本规范首次针对玻璃栈道类设施的



特性制定专项技术要求，为其雷电灾害防御提供系统的技术

依据，有效破解行业发展中的防雷技术瓶颈。

强化安全风险防控，保障公众生命安全：本规范通过明

确风险评估、设计、施工、检测等全流程要求，引导景区建

立全链条防护体系，可显著提升设施防雷安全水平，减少或

避免雷击事故发生，为公众旅游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本规范通过标

准化的技术要求和操作流程，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规范行业市场秩序，促进玻璃栈道类设施旅游项目健康

可持续发展。

支撑部门监管工作，提升行业治理能力：本规范为气象、

文旅等监管部门开展玻璃栈道类设施气象安全监管提供技

术支撑，有助于监管部门明确监管重点、规范监管流程，提

升行业安全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三、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预期的经济效

益

1.主要试验

选取清远黄腾峡生态旅游区玻璃栈桥作为试点，按照规

范草案要求进行防雷施工及检测，投用后连续监测 1 年。期

间经历多次雷暴天气，设施未出现雷击隐患，游客疏散流程

顺畅，验证了规范技术内容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 效益预期



经济效益：一方面，规范可有效降低玻璃栈道类设施因

雷击造成的设施损坏成本。规范实施后，通过科学的防雷设

计和运维，节省设施年均维修费。另一方面，规范可减少因

雷击事故导致的景区停业损失。规范实施后可显著降低事故

发生率，保障景区正常运营。同时，标准化的防雷要求可降

低企业设计、施工的重复投入，提升行业整体运营效率。

社会效益：首要效益是保障游客生命安全，减少雷击事

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其次，规范的实施

将提升旅游行业的安全形象，增强公众对玻璃栈道类新型旅

游项目的信任度，促进旅游产业持续发展。此外，规范可为

国内其他地区同类标准的制定提供借鉴，推动全国玻璃栈道

类设施雷电灾害防御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具有良好的示范

效应。

四、 采用国内外标准的程度及水平

1. 国内外标准现状

经检索，国外无针对玻璃栈道类设施雷电灾害防御的专

项标准。国外同类设施（如部分国家的高空观景平台）多参

考通用建筑物防雷标准（如 IEC 62305《雷电防护》系列标

准），但此类标准未考虑玻璃栈道类设施的特殊结构和布设

环境，无法直接适用。

国内方面，玻璃栈道类设施作为近十年兴起的新型设施，



目前尚无专门的雷电灾害防御国家标准，相关防护工作主要

参考以下通用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针对通

用建筑物的防雷设计要求，未考虑玻璃栈道大跨度、轻质化、

露天布设的特性，接闪器布置、接地系统设计等要求不直接

适用。

•《旅游景区雷电灾害防御技术规范》（QX/T 264-2015）：

针对景区整体雷电防御，侧重于景区内建筑物、构筑物的通

用防护，未针对玻璃栈道类设施的结构材质、风险特点制定

专项技术要求，防护针对性不足。

•《雷电防护 第 1 部分：总则》（GB/T 21714.1-2015）：

通用雷电防护基础标准，仅规定了防雷的基本原则和术语，

缺乏具体的技术指标和操作流程。

•《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 8408-2018）：针对游乐设

施的安全要求，仅对电气设备防雷提出一般性要求，未涉及

玻璃栈道类设施的结构防雷设计。

2. 标准采用程度及水平

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借鉴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

范》（GB 50057-2010）、《雷电防护》（GB/T 21714）系列

等国内通用标准的基础框架和核心原理，确保标准的兼容性

和统一性。同时，针对玻璃栈道类设施的特殊需求，通过实

地调研、试验验证等方式，创新提出了专项技术要求，解决



了通用标准无法覆盖的技术难题。

综合来看，本规范在借鉴国内通用标准基础上，结合试

验验证和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针对性的技术要

求，可为国内玻璃栈道类设施雷电灾害防御提供示范和引领

作用。

本规范与《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雷电防护》（GB/T 21714）系列、《旅游景区雷电灾害防

御技术规范》（QX/T 264-2015）等现行标准保持一致，在通

用术语定义、基础防雷原理等方面相互衔接。同时，本规范

针对玻璃栈道类设施的特殊场景，细化和补充了专项技术要

求，形成了对现行通用标准的有效延伸和完善。

五、 对标准《征求意见稿》收集意见的处理情况，包括重大

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共收集意见 30 条，其中 17 条采纳，其余未采纳。

六、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